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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 日 

經授水字第 1072020159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七項。 
三、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

站（網址：http://www.wra.gov.tw/），「水利法規查詢系統」網頁。 
四、 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六十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 
(二) 地址：40873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 段 501 號。 
(三) 電話：04-22501208；04-22501329。 
(四) 傳真：04-22501611；04-22501617。 
(五) 電子郵件：a620170@wra.gov.tw；a660332@wra.gov.tw。 

部  長 沈榮津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四條之三第七項授權訂定，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八日發布。本次為強

化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六項規定，就既有已開發行為實際用水量達一

定規模且未提出用水計畫者，其屬園區型態之開發單位卻無實質管理權限

(如經濟部工業局轄管早期開發工業區為已售出土地)時，明定應以區內用

水人共同委託原開發單位，且與其並列為開發單位之模式提出用水計畫，

以符合實務執行需要及可行性，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要點

如下：  

一、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六項規定須提出用水計畫之園區型態開發

行為，如現況存續之原開發單位不具用水管理權責者，以達一定規模

(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之區內用水人共同委託原開發單位，且與其

並列為開發單位之模式提出用水計畫。（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六條之

一） 

二、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六項規定提出之用水計畫，若屬維持開發現

況用水而無增加計畫用水量者，計畫內容應得以較為簡化方式撰寫送

審。（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將開發單位規劃水源並取得供水單位之供水同意證明或其他水源證

明文件之流程納入。（修正條文第四條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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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開發行為:指下列各

目行為之一，其行為

類別、法令依據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附

件一。 

(一)工廠之設立。 

(二)產業園區、科學工

業園區、加工出

口區、農業科技

園區、自由貿易

港區、環保科技

或再生資源回收

再利用專用區之

設置。 

(三)商港區域內供工

業及其他特定用

途專業 區之劃

定。 

(四)發電業之火力發

電廠興建。 

(五)觀光旅館業、觀光

遊樂業之經營。 

(六)其他事業興辦或

變更有影響區域

水資源供需使用

重大之虞，經中央

主管機 關公告

者。 

  二、開發單位：指辦理開

發行為興辦、變更或

開發完成後使用、管

理之自然人、法人、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開發行為:指下列各

目行為之一，其行為

類別、法令依據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附

件一。 

(一)工廠之設立。 

(二)產業園區、科學工

業園區、加工出

口區、農業科技

園區、自由貿易

港區、環保科技

或再生資源回收

再利用專用區之

設置。 

(三)商港區域內供工

業及其他特定用

途專 業區之 劃

定。 

(四)發電業之火力發

電廠興建。 

(五)觀光旅館業、觀光

遊樂業之經營。 

(六)其他事業興辦或

變更有影響區域

水資源供需使用

重大之虞，經中央

主管 機關公 告

者。 

  二、開發單位：指辦理開

發行為興辦、變更或

開發完成後使用、管

理之自然人、法人、

第五款及第七款酌修文

字，以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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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團體或機關(構)。 

  三、用水人：指開發行為

基地內之實際用水單

位。 

  四、供水單位:指供應自

來水之自來水事業、

系統再生水之再生水

經營業者、淡化海水

之海水淡化廠經營業

者或其他得供應地面

水、地下水或其他水

源之單位。 

  五、計畫用水量：指開發

行為基地內，規劃由

供水單位供應、自行

引取地面水及地下水

等水源之年度總用水

量，以年度平均日用

水量計之。 

  六、終期計畫用水量：指

開發行為使用階段之

年度最大計畫用水

量。 

  七、實際用水量：指開發

行為基地內由供水單

位供應、自行引取地

面水及地下水等水源

之年度總用水量除以

該年度用水日數計算

之水量；年度用水日

數，開發單位得檢附

佐證資料不計暫時停

工、歲修、暫停營業、

天災、基地外部施工

停水等停止用水日。 

團體或機關(構)。 

  三、用水人：指開發行為

基地內之實際用水單

位。 

  四、供水單位:指供應自

來水之自來水事業、

系統再生水之再生水

經營業者、淡化海水

之海水淡化廠經營業

者或其他得供應地面

水、地下水或其他水

源之單位。 

  五、計畫用水量：指開發

行為基地內各年度總

用水量中，規劃由供

水單位供應、自行引

取地面水及地下水等

水源之水量，以年度

平均日用水量計之。 

  六、終期計畫用水量：指

開發行為使用階段之

年度最大計畫用水

量。 

  七、實際用水量：指開發

行為基地內由供水單

位供應、自行引取地

面水及地下水等水源

之年度總用水量除以

該年度用水日數計算

之水量；年度用水日

數得檢附佐證資料不

計開發單位暫時停

工、歲修、暫停營業、

天災、基地外部施工

停水等停止用水日。 

第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其委任之所屬機關

第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其委任之所屬機關

酌修文字，以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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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受理開發單位申

請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

時，經開發單位確認有新

增用水且計畫用水量達

前條第一項規定者，應由

開發單位提出或修正用

水計畫，並轉送中央主管

機關審核，作業流程如附

件二。 

（構），於受理開發單位

申請興辦或變更開發行

為時，經請其確認有新增

用水且其計畫用水量達

前條第一項規定者，應提

出或修正用水計畫，並轉

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作

業流程如附件二。 

第五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前條轉送用水計

畫，其開發行為終期計畫

用水量達每日三千立方

公尺以上者，由經濟部水

利署受理；未達每日三千

立方公尺者，依開發行為

所在地區，由下列機關受

理： 

  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

資源局：開發行為位

於花蓮縣、宜蘭縣、

基隆市、臺北市、新

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或連江

縣。 

  二、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開發行為位

於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雲林縣、南

投縣或金門縣。 

  三、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

資源局：開發行為位

於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臺東縣或澎湖

縣。 

第五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前條轉送用水計

畫，其開發行為之終期計

畫用水量達每日三千立

方公尺以上者，由經濟部

水利署受理；未達每日三

千立方公尺者，依開發行

為所在地區，由下列機關

受理： 

  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

資源局：開發行為位

於花蓮縣、宜蘭縣、

基隆市、臺北市、新

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新竹市或連江

縣。 

  二、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開發行為位

於苗栗縣、臺中市、

彰化縣、雲林縣、南

投縣或金門縣。 

  三、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

資源局：開發行為位

於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

東縣、臺東縣或澎湖

縣。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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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屬第二條第一款

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之

開發行為，其用水計畫經

核定後，開發單位應於用

水計畫之各年度計畫用

水量範圍內，依總量管制

原則自行調度分配及管

理區內個別用水人之用

水，其區內個別用水人於

興辦或變更事業階段無

需依本辦法提出用水計

畫。 

前項用水調度分配

及管理事宜，開發單位

得成立、委託或授權其

他管理單位或組織為

之，並應納入用水計畫

提報核定。 

第一項開發行為之

開發單位因階段性開發

作業完成後不再存續

時，區內個別用水人應

依本辦法提出用水計

畫。 

第六條 屬第二條第一款

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之

開發行為，其用水計畫經

核定後，開發單位於用水

計畫之各年度計畫用水

量範圍內，依總量管制原

則，自行調度分配及管理

區內個別用水人之用水

者，其區內個別用水人於

興辦或變更事業階段無

需依本辦法提出用水計

畫。 

前項用水調度分配

及管理事宜，開發單位

得成立、委託或授權其

他管理單位或組織為

之，並應納入用水計畫

提報核定。 

第一項開發行為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致

開發單位無法以總量管

制原則調度分配及管理

用水者，區內個別用水

人應依本辦法提出用水

計畫： 

  一、開發單位因階段性開

發作業完成後不再存

續。 

  二、本辦法施行前之已完

成開發行為且未成立

第二項用水管理單位

或組織。 

  三、開發單位不具調度分

配及管理基地內用水

人之法定權責，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一、第一項酌修文字。 

二、現行第三項所列各款情

形，可能指本法一百零

五年五月六日修正條

文施行後或施行前核

定之開發行為，而應分

別適用本法第五十四

條之三第一項或第六

項規定。然開發行為屬

本法前述修正施行前

或施行後，其提出或修

正用水計畫宜有區

分，爰刪除現行第三項

各款規定，將本條明確

定位為規範本法前述

修正施行後之開發行

為，而施行前之開發行

為則增訂於第六條之

一。 

三、又綜參現行實務執行態

樣後，為使簡明，就本

法上揭修正施行後開

發行為之開發單位不

具用水調度分配、管理

權限情形，僅保留現行

第三項第一款情形，爰

將現行該項本文與第

一款合併並酌修文字。 

 

第六條之一  依本法第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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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條之三第六項規

定須提出用水計畫之開

發行為屬第二條第一款

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

者，如開發單位不具調度

分配及管理基地內用水

人權責時，區內用水量達

第三條規定一定規模之

個別用水人，應共同委託

開發單位提出用水計

畫，且與其並列為用水計

畫之開發單位；如開發單

位不再存續者，應由區內

個別用水人提出用水計

畫。 

前項用水人委託開

發單位提出之用水計畫

經核定後，用水人應依

用水計畫內容辦理、提

供用水申報、差異分析

資料及配合中央主管機

關查核作業；開發單位

於區內用水人計畫用水

量增加者，應提送修正

用水計畫。 

二、因開發行為屬第二條

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

目規定者，開發單位與

用水人不同，為使其提

送用水計畫模式明

確，爰第一項規定依本

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

六項規定須提出用水

計畫之園區型態開發

行為，如現況存續之原

開發單位不具用水管

理權責者(如經濟部工

業局早期設立工業區

均採售地模式)，則以

達一定規模(每日三百

立方公尺以上)之區內

用水人共同委託原開

發單位，且與其並列為

開發單位之模式提出

用水計畫；區內用水人

用水量均未達一定規

模(每日三百立方公尺

以上)者，應俟區內用

水人用水成長達前述

規模時，依本條規定辦

理。至非屬第二條第一

款第二目及第三目之

開發行為，用水人即為

開發單位，當然回歸適

用本法規定辦理。 

三、第二項明定依第一項

提出用水計畫之個別

用水人應負依用水計

畫內容辦理之當然責

任外，亦應配合提供必

要用水資料及接受查

核義務；另有增加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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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時，亦應提送修正

用水計畫。 

第七條 開發單位所提用

水計畫應依開發行為內

容及所在區域之水資源

供需情勢，規劃需求用水

時程及水量、供水來源及

可行節約用水措施，並取

得供水單位供水同意文

件或其他水源證明文件。 

第七條 開發單位所提用

水計畫應依開發行為內

容及所在區域之水資源

供需情勢，規劃需求用水

時程及水量、供水來源及

可行節約用水措施，並取

得供水單位之供水同意

文件或其他水源之證明

文件。 

酌修文字。 

第八條 用水計畫應記載

事項及書件格式由中央

主管機關另定之。 

前項用水計畫有書

件格式不符、需補正或

修正內容必要時，經中

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開

發單位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駁回其用水計畫並

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第八條 用水計畫應記載

事項包括開發單位基本

資料、計畫概述、計畫用

水量、節約用水措施、水

源供應規劃及缺水應變

措施等，其書件格式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前項用水計畫有書

件格式不符、需補正或

修正內容必要時，經中

央主管機關書面通知開

發單位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

者，駁回其用水計畫並

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

六項規定提出之用水計

畫，若屬維持開發現況用水

而無增加計畫用水量者，因

無涉新增用水之來源規

劃，計畫內容應得以較為簡

化方式撰寫送審，爰刪除現

行第一項規定之應記載事

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得

制定並公告不同送審型態

之用水計畫應記載事項及

書件格式。 

第十條 開發單位於用水

計畫核定後，應依計畫用

水時程及用水量辦理，並

應裝設水量自動監測設

備及記錄實際用水情

形，於每年四月底前，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

路申報方式申報前一年

度及現況用水情形。 

開發行為興辦中或

第十條 開發單位於用水

計畫核定後，應依計畫用

水時程及用水量辦理，並

應裝設水量自動監測設

備及記錄實際用水情

形，於每年四月底前，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

路申報方式申報前一年

度及現況用水情形。 

開發行為興辦中或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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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其開發單位有

變更時，應於完成移交

接管後，將變更情形以

書面通知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開發單位預估未來

用水需求超出計畫用水

量者，應依開發行為所

在區域最新水資源供需

情勢，規劃需求用水時

程及水量，並重新取得

供水單位供水同意文件

或其他水源證明文件，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其委任之所屬機關（構）

提出修正用水計畫，依

第五條規定送受理機關

審核。 

完成後，其開發單位有

變更時，應於完成移交

接管後，將變更情形，

以書面通知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開發單位預估未來

用水需求超出計畫用水

量者，應依開發行為所

在區域最新水資源供需

情勢，規劃需求用水時

程及水量，並重新取得

供水單位供水同意文件

或其他水源證明文件，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其委任之所屬機關（構）

提出修正用水計畫，依

第五條規定送受理機關

審核。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

為確認開發行為實際用

水情形，得要求開發單位

提出包括供水單位出具

之用水量資料、用水人裝

設之水量自動監測設備

紀錄或其他必要之用水

量證明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屬自

來水事業供水部分，得以

自來水事業收費單據代

替之；屬工業用水部分，

應依用水計畫之用水平

衡圖，提供生產製造作業

流程中必要之水量自動

監測設備紀錄資料，並據

以計算用水回收情形。 

  屬第二條第一款第

二目及第三目規定開發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

為確認開發行為之實際

用水情形，得要求開發單

位提出包括供水單位出

具之用水量資料、用水人

裝設之水量自動監測設

備紀錄或其他必要之用

水量證明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屬自

來水事業供水部分，得以

自來水事業收費單據代

替之；屬工業用水部分，

應依用水計畫之用水平

衡圖，提供生產製造作業

流程中必要之水量自動

監測設備紀錄資料，並據

以計算用水回收情形。 

  屬第二條第一款第

二目及第三目規定開發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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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用水計畫，應由基

地內個別用水人提供前

項證明文件，供開發單位

彙整申報用水情形。 

行為之用水計畫，應由基

地內個別用水人提供前

項證明文件，供開發單位

彙整申報用水情形。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五十

四條之三第六項所稱實

際用水量達一定規模，指

開發行為基地內前一年

度實際用水量達每日三

千立方公尺以上者。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五十

四條之三第六項所稱實

際用水量達一定規模，指

開發行為基地內前一年

度實際用水量達每日三

千立方公尺以上者。 

第二條第一款第二

目及第三目規定之開發

行為，除有第六條第三

項各款情形之一外，應

由原開發單位提出用水

計畫。 

依本法第五十四條之三第

六項規定須提出用水計畫

之開發行為屬第二條第一

款第二目及第三目規定

者，如原開發單位具有用水

管理權責時，提出用水計畫

當然應回歸適用本法第五

十四條之三第一項規定，由

開發單位提出用水計畫；而

原開發單位不具用水管理

權責之情形，則已增訂於第

六條之一，從而本條第二項

無保留必要，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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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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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用
水
計
畫
之
必
要
文
件
及
後
續
審
查
之
重

要
參
據
，
爰
納
入
作
業
流
程
，
以
利
開
發
單
位
遵

循
。

 

 

 

開
發
單
位
向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或
其
委

任
所
屬
機
關
（
構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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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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